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汕（市）城执罚告字〔2026〕第02003号

当事人名称：汕头市润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bookmark: _Hlk209537782]法定代表人：刘文理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500617527320C
地址：汕头市高新区亨泽大厦四楼409-2单元

2026年1月6日市住建局向本机关移交了你司涉嫌违规售房的案件线索（汕住建法函〔2026〕1号）。据来函反映，市住建部门在办理你司开发的“新华禧广场”项目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手续过程中，发现你司存在涉嫌违规收取房款的相关线索，本机关于2026年1月12日立案调查，现已调查终结。
[bookmark: _Hlk167975162]经查明，你司开发的“新华禧广场”项目商品房位于汕头市龙湖区科技中街1号，是汕头高新片区“三旧”改造项目。项目商品房于2017年12月27日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有效期至2025年12月31日止。
根据市住建局移交的证据资料，2019年10月25日你司向购房人张*海销售新华禧广场5幢702号房，开具了收款项目为“新华禧广场5幢702号房房款（含定金贰万元）”、金额351165元的收款收据，双方还签订了首付款为351165元的《新华禧广场-首付款确认书》。2025年12月1日你司与购房人张*海签订了销售新华禧广场5幢702号房的《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涉案房产建筑面积160.6平方米，总价款1151165元，合同约定购房人应在2019年10月25日前支付首期房款351165元，余款80万元由购房人申请贷款支付。上述证据表明，你司向购房人销售涉案房产并收取首付款的时间实际发生在2019年10月25日，后在2025年12月1日双方才补签了《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经市住建局核实，你司收取的首付款351165元至今未缴纳入商品房预售款监管账户。
因直接送达、留置送达和邮寄送达等方式均无法向你送达《协助调查通知书》，2026年3月18日案件承办人员在本机关官方网站发布了《协助调查通知书送达公告》，至2026年4月17日即视为送达。公告送达后你司仍未按照公告要求前来协助调查。
由于你司下落不明，无法对你司作询问调查，但根据现有证据已足以证实你司在销售新华禧广场5幢702号房中存在以其他形式收取预售款的行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
以上事实有收款收据（№8006333）《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合同编号：440507202511250033）《新华禧广场-首付款确认书》《汕头市商品房预售许可证》（证号：汕高国土预字〔2017〕01号）、市住建局查明事实（汕住建法函〔2026〕1号）等证据证实。
[bookmark: _Hlk167975288]你司在销售新华禧广场5幢702号房中，直接向购房人收取首付款，且收取的款项至今仍未缴存入项目预售款监管账户的行为，违反了《汕头经济特区商品房销售条例》第四十三条第一款“房地产开发企业进行商品房预售，预售款应当由购房人按照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约定直接存入预售款监管账户，房地产开发企业不得以其他形式收取预售款”的规定。
根据你司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和相关证据，依据《汕头经济特区商品房销售条例》第七十条第八项“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以其他形式收取预售款的，处收取款项等额罚款，收取款项不足二十万元的，处二十万元的罚款，并可以暂扣商品房预售许可证至改正为止；”的规定，因本案不涉及自由裁量，本机关拟对你司作出按收取款项等额罚款，即处罚款叁拾伍万壹仟壹佰陆拾伍元整（￥351165）的行政处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的规定，你司可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到汕头市中山路213号建委大楼南附楼703室进行陈述、申辩。逾期未陈述、申辩的，视为你司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规定，你们有权要求举行听证。如你们要求听证，应当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本机关提出申请。逾期不申请听证的，视为你们放弃听证权利。


                        汕头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bookmark: _GoBack]                              2026年4月27日 
受送达人：                                          
送达日期：      年     月     日                    
 1 / 2
本告知书一式二份，一份交当事人，一份附卷
